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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聘请2026年度高质量发展顾问和招商大使的决定

江政发〔2026〕1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江华国有林场，江华高新区，中央、省、市驻江华各单位：

为进一步拓宽招商引资渠道，激发招商引资活力，让更多优质资源、先进理念、人脉力量汇聚江华，切实提升全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成效，经研究，县人民政府决定聘请蔡国强等3名同志为江华高质量发展顾问、范德顺等14名同志为江华招商大使。希望各位高质量发展顾问和招商大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项目投资、产业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牵线搭桥，成为江华发展的代言人、招商引资的宣传员、项目建设的推动者。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秉持“尊商、重商、安商、亲商”理念，为高质量发展顾问和招商大使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做好服务，共同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附件：1.江华瑶族自治县聘请高质量发展顾问名单

2.江华瑶族自治县聘请招商大使名单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6年2月24日  
附件1

江华瑶族自治县聘请高质量发展顾问名单

蔡国强  中南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深圳市中南大学校友会会长（续聘）

蒋乙明  苏州市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市湖南商会会长（续聘）

徐春梅  南威软件集团董事、总裁（续聘）

附件2
江华瑶族自治县聘请招商大使名单

范德顺  湖南飞优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小莹  湖南龙德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江明  江华天宇孵化园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德广  湖南国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续聘）
刘树辉  湖南丰辉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续聘）
胡治保  湖南珑宝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续聘）
刘长庚  湖南长锦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续聘）
陈金龙  湖南锐毅马达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续聘）
李洪梅  湖南明意湖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续聘）
孙文敏  湖南龙德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续聘）
莫少桓  福建绿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龙岩市湖南商会会长（续聘）
吴飞龙  深圳市远恒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湖南江华商会会长（续聘）
许启东  湖南荣鹤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台州市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续聘）
杨爱军  广东天下永商投资公司董事长、广东省江华商会荣誉会长（续聘）

JHDR-2026-00001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森林防火禁火的通告

江政通〔2026〕1号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永州市森林火源管理若干规定》《江华瑶族自治县野外用火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森林防火禁火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森林防火期：每年9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

二、森林防火区域：全县境内所有林地及距离林地边缘100米范围内的区域。

三、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禁止下列行为： 

（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

（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

（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等；

（五）烧野蜂、熏蛇鼠、烧山狩猎等；

（六）炼山、烧杂、烧火积肥或者烧田基草、农作物秸秆、果园杂草等；

（七）其他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行为。

确因林业生产需要野外用火的，应当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要求采取防火措施，严防失火。县人民政府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审批野外用火。

四、每年春节、清明节期间以及森林火险预警为橙色及以上等级森林高火险期为森林防火特别防护期，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五、在高火险天气，各相关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领导坐班制度、日常巡查制度和每日火情零报告制度。各乡镇场要组织专门力量，对重点防火部位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区域加强巡护巡查，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尤其是在进山路口、重点林区、坟墓集中地段、林缘边与居民区交界处等重点区域落实好火源管控措施，严防森林火灾发生。

六、根据《永州市森林火源管理若干规定》第十条、《江华瑶族自治县野外用火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在森林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未引起森林火灾的，由县森林防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两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引起森林火灾的，对个人处两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全县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遵守本通告，并积极监督举报。一旦发生火情，请立即报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应急指挥中心（0746-2320119）、县林业局防火办（0746-2332738）或者拨打119。

八、本通告自2026年3月2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0日



